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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diums and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important links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ports ser-
vic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has a positive role in supplementing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d promoting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terature me-
thod, etc.,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to regar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venues 
and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a symbiotic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symbiotic element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inertia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the stadiums and sports so-
cial organizations, the policy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unclear, which leads to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ymbiotic unit, lack of stability of the symbiotic 
model, and inadequate symbiotic environment. These are certain constrain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tadium and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erms of the symbiotic 
factors,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the symbiosis unit to transform development thinking, streng-
then the sense of coordination, build an ideal model, develop a healthy symbiosis relationship, 
pla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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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环节，两者协同发展对于补充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形

式，促进自身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基于共生理论将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

协同发展视为一个共生系统，对共生要素进行了分析，由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惯性和发

展条件差异，以及两者协同发展的政策不明，导致共生单元协同发展意识不足、共生模式缺乏稳定、共

生环境不理想是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过程中一定的制约因素；对此为促进两者协同发展，

分别从共生要素方面提出了共生单元转换发展思维、强化协同意识，构建理想模式、发展健康共生关系，

发挥政府作用、强化正向环境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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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生理论概念的提出本是来源于自然科学生物学范畴，是指两种或多种不同类别的生物共同生活在

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在它们之间形成的互相依存、互相协同进步或互相抑制消退的关系。生物学下的“共

生”本质上是生活在一起的两种生物是相互依赖，彼此有利的，是一种良性共赢关系。一般来讲，共生

理论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以及共生环境三个要素[1]，强调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通过某种共

生模式，形成合作、协同、互利、共赢的共生关系，实现共生单元的自我进化。在生物学领域提出的共

生理论，由于其揭示了事物关系以及发展逻辑，研究学者们逐渐将其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的社会关系

与社会现象进行类比与借鉴，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现共生理论广泛地运用到社会学、管理学等多

个学科领域中。共生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针对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由于主体不是孤立静止的，都是时刻发

展变化的，通过在主体之间构建起良性的共生关系，才能实现互惠共利，协同发展。体育场馆和体育社

会组织都是公共服务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在发展目标、社会职能等方面有着相似性和共通性，都

是为人民群众提供社会服务，满足人民的体育需求，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两者之间有着目标

职能相似性，也有着优劣互补性的特征，有共生发展的可能性，建立良好的共生关系对于提高公共体育

服务绩效，扩大公共体育服务有效供给，以及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运用共生理

论对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发展进行研究有着较好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2. 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共生要素分析 

2.1. 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共生系统中进行信息交流和能量生产、交换的基本单位，是形成并维持共生关系的基本

要素和物质基础[2]。将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视为一个共生系统，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

作为其中两个紧密联系的共生单元，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我国多数体育场馆是由政府投资兴建，并

在后期运营中政府支持财政补贴的，提供公益性体育服务的体育事业单位，是我国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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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载体，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要物质基础，但我国体育场馆的使用率低、体育服务短缺低效、

场馆功能未有效发挥等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是由相同体育兴趣爱好的人

民群众自发组织聚集在一起开展体育活动的社会组织，代表了最广泛的人民体育需求，有着较强的社会

性、亲民性特征，在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次体育需求方面有着与生俱来的

优势，但我国的体育社会组织内部活力不足、资金短缺、缺乏政府扶持以及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场所等

问题是制约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最主要障碍。资源要素是将两个共生单元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我国体

育场馆可以与体育社会组织都是公共体育服务的资源供给者，两者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建立能量、人力、信息等资源互补机制，逐步提高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关联度，

满足双方所需能量与信息交换的需求，不仅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并能在公共体育服务这一界面互相作用

并产生 1 + 1 > 2 的社会效果。另外，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从属于体育系统，两者存在领导部门身份

上的重合，必然能够从统筹规划的角度支持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共生协同发展，并能创造协同发展

的条件保障。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在资源上的互补性，以及在职能上的相似性为两者共生协同发展

创造了可能。 

2.2. 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或相互结合的方式，也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的利益和信息关系[3]。
共生模式按照组织维度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一体化共生；按照行为维度可分为寄生、

偏利共生、互惠共生[4]。共生模式多种多样，可按这两类的共生模式进行两两组合并能随着共生单元

作用的强度和形式进行相互转化。在研究领域内，普遍认为一体化互惠共生是最优的一种共生模式，

在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下，共生单元发生作用时具有连续性与稳定性，并对共生单元产生积极的影响

意义。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关联度在各自优势的发挥和劣势的弥补过程中得到加强，其是构建

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的基础。体育社会组织需要依托一定的体育场馆资源，体育场馆也可以借助体育

社会组织对自身的积极影响促进自身发展。如体育场馆运用其空间资源、专业资源等优势，将闲置空

间提供给体育社会组织用于其办公或开展体育活动，并为其提供相关体育业务指导，既改善场馆设施

及专业人员资源闲置浪费的问题，也为体育社会组织提供了活动平台；同样的，体育社会组织成员可

参与到体育场馆的日常运营中，充分发挥了解民众体育需求优势，为居民群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丰

富体育活动项目，提高体育场馆的利用率。基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在功能和作用上相互影响相

互促进的特点，为建立互相合作，互相扶持，互相监督的协同发展共生关系，实现双方的协同可持续

发展，并由此创造出有效的新增能量，应选择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作为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

发展的共生目标模式。 

2.3. 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共生环境 

共生理论认为，在共生系统中，除了共生单元以外的其他能影响共生单元和共生关系的所有因素统

称为共生环境。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通道，并对共生系统产生积极影

响或消极影响，正向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维护健康的共生关系，形成良好的共生状态，而反向环

境则会抑制良好共生状态的形成，阻碍共生发展[5]。对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而言，共生

环境通常包括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是指政府能否从政治层面给予制度政策保障，创造有利条

件，支持与鼓励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发展；社会环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对于体育场馆

和体育社会组织两者互相扶持合作，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形式的开放接受程度，如果政府、体育部门

等能够积极参与到两者协同发展的组织协调中来，充当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沟通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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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充分了解两者的发展需求，宣传两者协同发展的社会意义，为两者搭建沟通桥梁，不仅有利于

节约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对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产生积极的正

向作用，推动两者的共生协同发展；反之，如果社会不支持或不理解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

的意义，采取封闭消极的应对状态，就有可能会成为两者协同发展过程的抑制因素，不利于体育场馆和

体育社会发展的协同发展。 

3. 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共生单元自身发展的惯性、导致协同发展意识不足 

我国体育场馆大多是属于政府管理下的事业单位体制，这种体制下的体育场馆层级机构明显，政府

行政相对较多，在管理上严重依赖于层级式指挥会削弱场馆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动力和首创性，就算体

育场馆管理者有意与体育社会组织探究协同、合作发展的新路径和新项目，也会因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

而放弃，选择凭一己之力自我管理，同时，事业单位薪酬的平均制度，使场馆内部缺乏竞争，场馆工作

人员缺乏主动创新，限制了场馆寻求协同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过多依赖政府，

独立性和自主性不足，在发展利益需求表达上倾向于政府，等待政府扶持，同时由于组织内资金不足和

人员能力有限，常常难以承担在主动寻求合作、协同方的过程中需要产生较多的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

这抑制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动力和积极性。意识决定行动，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意识的不

足，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就会限制行动的执行。 

3.2. 共生单元发展条件的差异、致使共生模式缺乏稳定 

我国大多数体育场馆是由国家投资建设并财政补贴运营，是发展体育事业中存量大、可利用价值高

的物质载体，在承办赛事、扩大城市影响力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

充分给予扶持，显示了其在地方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较多，发展质量参差不齐，

并且由于制度、法规的不完善造成体育社会组织合法性身份认定不清晰的先天缺陷，以及目前我国体育

社会组织“无办公场所、无专职人员、无活动经费”与“无权利、无财力、无能力”三无现象广泛而持

续的存在[6]，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在社会地位和发展能力上也不及体育场馆。

在建立一体化互惠共生理想模式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共生单元发展水平和作用强度的差异，使共生模

式向寄生或偏利共生模式转变，偏向于体育场馆优先发展，但这就违背了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

发展的初衷，不利于共生单元的同进步，共发展。 

3.3. 共生单元协同发展政策不明，外部共生环境不及理想 

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过程中缺乏有利的政治环境，协同政策的缺失对体育场馆和体育

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进程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对于单个主体而言，国家政策都对其公共服务职能与服务方

向做出了明确要求，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要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要求体育场馆不断提高利用率和服务质量，满

足群众体育需求；《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体育社会组织应协助政府做好体育事务工

作，并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职能和服务方向

的相似性，为两者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就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两者协同发展的具体行动路

径和指导政策尚未明确，同时，如果政府没有对两者协同发展内涵和意义进行充分引导，缺少政府的重

视和支持，社会其他主体就不会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其组织与协调当中来，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也会因此

缺乏协同动力，不利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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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共生理论的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对策 

4.1. 转换发展思维、加强协同意识 

共生单元作为协同发展共生关系中的主体，是影响共生关系的优良和共生系统活力的重要因素。在

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过程中，关键是转换两者发展思维，加强两者的协同意识。首先，体

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应改变固步自封，封闭管理的发展思维，除了政府要在一定程度上宣传协同发展

的现实意义，激发协同意识外，两者也应立足于自身发展，完善内部系统，主动探究合作路径，发出合

作信号，才能吸引外界的资源支持，为共生协同发展奠定基础。另外，为保障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

在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双方权益，确保两者能在双方信任的基础上协同合作，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之

间可以建立有效的协同发展契约，制定协同发展标准，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规模为共同目标，

在发展目标和标准上两者达成一定共识，同时重视双方的权责划分，建立合理的利益反馈机制，积极与

对方沟通与协调，避免信息不对称产生利益损失的情况出现。 

4.2. 构建理想模式、发展健康共生关系 

为保证共生单元发生作用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促进健康共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一体化互惠共生

模式应是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最佳模式和目标模式。要实现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可以

充分利用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在各方面的互补性不断提高两者之间的关联度，通过建立场地、人力、

信息等资源互补共享机制来实现。首先，实现场地资源的共享，体育场馆不仅有余裕场地面积可以低价

租赁或免费提供给体育社会组织用于办公场所，也有完善精良的体育设施可以向体育社会组织开放，用

于其日常体育训练和体育活动的开展，并与群众基础较好的体育社会组织合作，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

扩大体育群体的规模，不仅能解决体育社会组织无办公场所的问题和体育场馆闲置问题，也促进了体育

事业的发展；其次，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体育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亲民性特征，将群众体育需求，

社会调研结果反映给体育场馆，使其可以更好地为大众制定体育服务，避免体育服务的低效问题，体育

场馆也可以为体育社会组织提供体育业务指导，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再次，实现人力资源的共享，体育

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可以分工协作，各取所需，场馆工作人员指导体育活动的专业技能，体育社会组织

的体育指导员志愿者参与到体育场馆服务当中，弥补因专业知识缺陷或人力不足问题而造成的体育服务

质量不高的情况。在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下，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优势互补，实现两者的共进步、

同发展。 

4.3. 发挥政府作用、强化正向环境 

优良的共生环境条件是共生单元顺利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重要保障。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

组织的协同发展要不断改善环境条件，强化正向环境，这关键是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提高政府的重视

程度。政府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引导者，对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发展应起到管理、协调和引

导作用。首先，在政策上，应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可以以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为契机，

根据各地的发展实际制定协同发展政策，以政策引领行动，同时应落实好政策的执行情况，建立有效的

监督和评价制度。其次，在资金上，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资金是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体育场馆和体

育社会组织在初期寻求协同发展过程中，会消耗一定的协调成本和信息成本，如果缺乏资金补贴，容易

使社会服务工作难以有效开展，会极大削弱主体协同发展的积极性，政府和相关部门可根据监督和评价

结果，确定资金补贴标准，精准提供补助资金，在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资金审批程序上进行一定

程度的简化，激励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另外，可以发展以政府为代表的体育场馆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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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中介主体，如体育场馆协会、各级体育总会等，充当两者协同发展的需求沟通桥梁，

宣传协同发展的现实意义，提高社会的共生发展认同，为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创造有利的

社会环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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